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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個月 

 

1. 新建大樓於營繕組完

成竣工驗收合格完成

各項手續，並取得合

格使用執照後，辦理

之。 

 

2.1填寫地政機關核發建

物測量申請書、建物

登記申請書。 

2.2 至會計室網路請購

系統預借登記規費

（ 建 物 工 程 造 價

*0.2%+測量費 4200元

+書狀費 80元）。 

2.3營繕組提供建物使用

執照影本暨建物測量

成果圖。 

2.4 出納組開立規費支

票，受款人為雲林縣

公庫。 

 

4. 攜帶本組承辦人職

章、身份證辦理登記

及繳納規費。 

 

5. 上會計室網路請購系

統填報預借經費核銷

轉正單暨填寫支出憑

證粘存單。 

 

 

6.攜帶本組承辦人職

章、身份證領取權狀。 

 

 

 

 

 

 

a. 建物測量申

請書。 

b. 建物登記申

請書。 

c. 預借經費申

請書。 

d. 預借經費核

銷轉正單。 

 

法令依據 事務管理手冊-財產管理篇 

準時結案再

追蹤 
追蹤人：保管組組長（分機：2451） 

向斗六地政事務所

辦理產權登記  

簽核後於申請

書上用印 

 

 

知知 

資料準備暨 

預借登記規費 

檢據核銷 

新建大樓產權 

登記作業 

結     束 

 

會同斗六地政事務所測

量員現場實測 

斗六地政事務於測量後依

法辦理公告，完成法定程序

後，領取建物登記所有權狀 


